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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组通„2021‟30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市、区委组织部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工委组织部，市

委各直属党（工）委组织（人事）处（部）： 

现将《关于将党史学习贯穿发展党员全过程，健全“入党第一

课”制度的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

 

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 

2021 年 7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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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党的历史是最生动、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。

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、引导党员学习党史，是党员教育的基本任务，

也是落实发展党员政治标准、加强培养教育考察的重要举措。为深

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

的重要讲话精神，从党员入口抓起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

化，进一步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，现就将党史学习贯穿发展党员

全过程、健全“入党第一课”制度提出如下实施办法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《党

章》《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《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等党内法

规为遵循，紧紧围绕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学史力行，

将加强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教育作为严把入党政治关口“第一

环”、优秀分子向党靠拢“第一步”、新党员入党“第一课”，

推动广大入党申请人、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加深对党的思想

理论的理解，从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感悟真理的力量、体悟人民

的力量、汲取奋进的力量，使接受党的教育、加入党的组织的过

程成为牢记初心使命、坚定信仰信念、践行根本宗旨的过程，从

入党那一刻开始就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、增强“四个自信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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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为党的肌体永葆生机活力提供源头保障。 

二、重点措施 

将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全面融入发展党员工作五个阶段 25 个

环节，重点落实好“两必述”“两必谈”“三必训”“三必考”

等“十个必”要求。 

1．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“两必述”。将党史学习认识体会

作为入党申请书的必备内容，基层党组织应当指导入党申请人认

真学习党的历史，并在入党申请书中写清对党的历史的认识体会。

入党申请人、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应当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

想，报告本人紧密结合学习新思想开展党史学习的阶段性进展和

思考认识。入党积极分子应当至少向党组织提交一篇党史学习专

题思想汇报。 

2．谈心谈话“两必谈”。把学习党史作为支部书记与入党申

请人谈话的必谈内容，作为党委委员与发展对象谈话的必谈内容，

通过谈心谈话了解他们对党的光荣历史的认知和态度，帮助他们

不断端正入党动机。有关内容应当及时记入谈心谈话记录。 

3．教育培养“三必训”。高标准开展入党积极分子集中培训、

发展对象集中培训、预备党员集中培训，把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

教育作为三次培训的必修课程和必训内容，精心开发党史课程，

提高培训质量。加强新党员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，灵活运用党史

实境教育、线上教学等有效方式，就近就便用好革命遗址遗迹、

“海棠花红”先锋阵地等苏州本土红色资源，集中开展新党员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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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宣誓活动，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，教育新党员旗帜鲜明讲政

治，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。 

4．党史基本知识“三必考”。坚持以考促学，把党史基本知

识作为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、新党员标准化培训结业考试的

必考内容，及时更新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、新党员培训结业考试

题库，进一步丰富党史知识内容。考试成绩不合格的不予结业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刻认识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加强党史学习

教育的重要意义，积极探索在发展党员中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有

效方式，结合党员后备队伍实际情况创新方法手段，抓紧细化完

善发展党员各环节具体操作流程，确保“十个必”要求尽快落实。

各级党校要组织力量开发完善党史学习精品课程，不断提高党史

学习培训质量和效果。加大基层党务工作者能力培训力度，将“十

个必”要求纳入发展党员履职资格认证考试重要内容，作为发展

党员工作专项检查的重要方面，确保制度执行到位。要把“十个

必”要求及时传达到每一名入党申请人、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、

预备党员，教育引导他们自觉铭记党的奋斗历程，弘扬党的优良

传统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。市委组织部将对有

关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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